
 

当代中国法治权威的三大来源与从严治党

鲁品越
（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法治权威是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而这种权威性来自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一是法治内

容根源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经过神圣化的形式使民众对它产生至高无上的神圣感，从而占据意识

形态的制高点。在当代中国这就是法律必须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客观要求。二是扎根

于对社会传统习惯认同的世俗基础，即符合由民族历史进程所形成的社会成员的心理结构与行为模

式，使民众对法律产生认同感。三是来源于法治实践者行为的威信力，即法治实施者在立法、司法、执

法行为中严格地用法律规范自己与他人的行为，使民众对法律有敬畏感。在当代中国，这又必须以从

严治党为前提。上述三者恰好构成中国哲学的“天、地、人”三个方面，它们相互结合而形成一个整体，

构筑起法律与法治体系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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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要实施依法治国，必须树立法律与法治本身的权威性，否则必然会导致“有法不

依、执法不严”，法律将会沦为一纸空文，形同虚设。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实行

依法治国，关键在于树立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与法治体系的权威性，使全国人民对其具有发自

内心的拥护、敬畏和遵循。同时，我国实行“一国两制”，要在一个国家的框架内维护港澳地区

的社会稳定与繁荣，也必须建立法治的权威性。那么由全社会中一部分人所制定的法律，为什

么会成为全社会每个人都要遵循与服从的准则？法律的权威性究竟从何而来？这是值得深思的

历史之谜。而在当代中国，我们应当从哪些方面着手，建立起法律与法治体系对于全国民众的

合法性与权威性？这是我们推进依法治国面临的首要的现实问题。

一、 法律神圣性的来源：历史规律与当代中国人历史使命

法律所具有的神圣光环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这需要对历史进行深入的哲学分析来寻求

其答案。

 （一）神圣性的外在形式——神圣“天意”

在古代，法律一般是通过宗教教义与教规的“神授”过程而获得神圣性的。通过对教义的信

仰、对教条与教规的训诫、对宗教仪式的遵循，而将崇拜对象神圣化，以塑造社会成员的集体

灵魂，培育其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法则。一旦法律由这种宗教及其教义来制定，便会树立起

人们心目中的神圣性，这种神圣性确立了法律的正义性。例如，作为犹太民族乃至整个古代西

方社会立法基础的“摩西十诫”和“摩西五经”，被说成是由上帝所授，并且按照上帝的旨意将

“十诫”刻在石片上，放入神圣的“约柜”中（见《旧约•出埃及记》）。作为西方法典的主要来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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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其神圣性则来源于古代神话中的法律之神。“如果说古希腊的神话影响了西方人的

法律思维，那么古罗马的神话则影响了西方人的立法技术和法律实践。与希腊人追求‘公正、合

理’的观念相比，罗马人更追求成文法中的平等原则和法的效力，并将平等原则视为法律的基

础。古罗马的神法女神阿库维塔斯(Aequitas)相当于古希腊代表‘神法’的忒弥斯。”①
这种来源于

宗教的法律神圣性是文艺复兴之前西方社会法律神圣性的最主要来源。直至今天，其影响仍

未消弭，并且通过法律条文、严格的司法程序和庄严的司法仪式，承袭着宗教的庄严与神圣。

文艺复兴之后，随着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神学权威受到挑战，重视人类自身价值的人

文精神开始觉醒，于是启蒙思想家们开始在人类自身中寻找法律神圣性的来源。英国哲学家洛

克提出：人类的永恒本性自然地产生出保护其个人自由（消极性自由）的“自然法”，政府的责

任是将这种自然法以立法的形式表述为成文法，用来裁判个人的行为，使之得到公正的执行和

实现。法国思想启蒙家卢梭提出人生而平等，因此具有平等的“自然权利”（积极的自由），由此

作为公民的一分子而行使其主权，法律正是人民主权意志的体现。可见，在这些启蒙思想家那

里，法律的神圣性来自人类的“普世价值”，来自于实现这些“普世价值”的“永恒理性”，这种“永

恒理性”作为上帝的化身，获得了令全社会每个成员必须崇拜与服膺的巨大精神力量。

综上所述，法律的神圣力量来自宗教以及作为宗教化身的“永恒理性”，一言以蔽之，即来

自“天意”。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说：“法律不只是一整套规则，它是人们进行立法、裁判、执

法和谈判的活动。它是分配权利与义务并据以解决纷争、创造合作关系的活生生的程序。宗教

也不只是一套信条和仪式，它是人们表明对终极意义和生活目的的一种集体关切——它是一

种对于超验价值的共同直觉与献身。”②
伯尔曼将这种宗教关切归结为人们内心世界对人类生

命的神秘主义体验，这种“体验”说到底是把人的存在价值归结为某种超人类的客观精神力量，

实质上最终源于上帝。用中国文化的语言体系来说，来源于神圣的“天意”。那么，这种神圣的

“天意”到底是什么？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二）历史必然性——法律神圣性来源的现实本质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法律所要建立与维护的社会秩序，乃是统治阶级维护

自身统治的社会秩序。旨在建立和维护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秩序而规范与约束全社会人们的行

为的法律，必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具有强烈的世俗利益色彩。而为

了使这种源于世俗利益的法律具有使全社会成员服从的权威性与合法性，统治阶级必然千方

百计地掩盖其背后的世俗利益，而赋予其超越世俗利益的“天意”、“天理”的神圣光环。那么，这

种由统治阶级为了自身利益而人为制造的神圣光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被

整体社会所接受呢？这取决于它是否具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

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压迫者和被压迫

者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的历史。
③

这种斗争不仅包含压迫者的压迫，也包含

被压迫者的反抗，包括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和博弈，由此形成时而动荡、时而稳定的社会

秩序。而在社会经济基础所要求的社会秩序中，各个阶级与各种社会力量不可能处于完全平等

的地位。统治阶级必然通过法律来实现自己的阶级意志，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是毋庸置疑的

客观事实。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断言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在法律中没有体现，因为统治阶级的行为

必然受到被压迫阶级的反抗与斗争的制约，受到客观力量的制约。因此制定法律的统治阶级为

①戴启秀：《从古希腊古罗马神话看德国法律的起源与发展》，《德国研究》2009年第2期。

②[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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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为了实现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也要用法律形式对自身的行为进行某种规

范与限制。不承认这一点，实质上就是否认被压迫阶级在法律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从而也

就否认了他们在创造人类社会制度上的伟大历史作用。历史事实也是如此。作为现代西方法律

基础之一的《罗马法》实质上是贵族与平民两大阶层之间斗争的产物。在《罗马法》产生之前，

掌握司法权力的罗马贵族滥用习惯法，导致司法专横，引起平民不满。平民主动组织起来向政

府施压，要求政府编纂成文法，以约束司法权。元老院被迫于公元前454年成立了十人立法委员

会，终于在公元前451年制定了著名的《十二表法》，用青铜铸成并将其矗立于罗马广场。因此

《罗马法》是罗马社会各个阶级博弈的结果，当然归根到底体现了统治阶级意志，但也吸收了

被统治者对过度统治的反抗要求，由此建立了长期而稳定的罗马奴隶制的社会秩序。现代西方

社会的法律同样是资产阶级压迫与无产阶级斗争的结果。

因此，在以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历史条件下，逐渐产生了与这种历史条件相适应

的社会秩序的客观要求，这种客观要求正是具体历史环境下历史规律的体现，形成引导社会建

构道德与法律的无形之手，不断克服社会生存与发展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与危机，以建立符合该

社会生存发展客观需要的社会秩序。因此这种社会秩序具有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合理性——合

乎历史规律的客观要求，尽管在阶级社会中它乃是维护阶级压迫的社会秩序。这种历史合理性

导致人类为了其自身的生存发展只能作如此选择，否则将会面临解体。马克思说：“我的研究得

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

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①
这就是说，一定历史条件下

的经济基础决定了符合该社会生存与发展要求的社会秩序，决定了该社会的“法的关系”。因此

法律归根到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历史规律的客观体现。

由此可见，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规范人们的行为以确立某

种社会秩序，这正是历史规律的体现。建立与维护这种社会秩序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关切的

问题，并通过宗教形式而上升为神圣的社会集体意志。然后人们再根据这种宗教精神形成法

律，使法律具有神圣性光环，每个社会成员对其产生了“神圣感”。这种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实现社会生存与发展的目的所要求的社会秩序的“集体关切”，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

们，经过宗教的伪装而以“天意”的形式出现，形成该社会人们用来判断世俗社会是非曲直的法

律观念，产生了伯尔曼所说的人们的“终极意义和生活目的”，由此而得到“天理”式的神圣化。

因此，作为“神圣性”来源的“天意”的本质，乃是世俗社会中符合特定社会中人们生存与发展的

客观要求，从而具有合理性的社会秩序，它是特定历史情境中历史发展规律的体现。

 （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代中国法治神圣性的来源

如果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规律对社会秩序的

客观要求，伪装为宗教的形式展示自身，从而获得了神圣性；那么当代坚持无神论的中国人

民，则直接使历史规律要求我们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本身具有神圣性。中国文化本来就是“入

世”的文化，中国人所追求的不朽，所追求人生的最高的神圣价值，不是成为天国的选民，而是

在人世间“立德、立言”。这种“入世”的人生哲学传统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建立了文化基础。对

当代中国人来说，对历史规律与历史使命的直觉成为神圣性的直接来源，宗教的伪装成为多

余。那么，这种具有神圣性的当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到底是什么呢？毫无疑义，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古代历史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是人类历史中唯一以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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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统一国家的形式保存下来，并且在当代世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在近代，中华民族由

于受到帝国主义侵略扩张而饱受民族灾难，因此必须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这由中国和全球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
①

这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简

洁而深刻的形象化表述，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简称“中国梦”）。因此，中国梦是我

们民族历史赋予当代中国人民的神圣使命，是由世界历史进程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客观规

律所决定的“天意”，从而不需要神性的伪装，其自身就直接具有最高的神圣性。

从客观规律上看当代中国人的使命是这样，从中国人民的价值取向上看当代中国人的使

命更是如此。对当代中国人民来说，再也没有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而为全球人类做出

更大贡献的更加神圣的事业，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出反对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当代中

国最高价值的正当理由。“再没有什么使命，比引领一个民族走向复兴更光荣；再没有什么事

业，比团结十几亿人民共圆梦想更崇高。”②
因此，中国梦是当代中国最普遍、最崇高的价值。中

国梦是当代中国人对国家命运、家庭命运和个人自身命运的“集体关切”，由此形成了我们时代

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作为其灵魂的精神，它是历史规律与价值取向的辩证统一；它由历史发

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并且作为一种涌动在人民心中的强大价值追求驱动着人们创造历史的

实践活动。当代中国正处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时代精神是什么？许多年

来，人们深切而鲜活地感触到它的伟大力量，不断自发地被它所激励而奋起，同时也被它作为

客观规律的力量所支配，但它却因隐藏在历史的深处而若隐若现。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通过对时代精神的反思，终于

找到了答案：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原来就是“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

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

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

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③
因此，这种作为历史规律与价值统一的时代精神具有最高的神

圣性。

而实现中国梦的神圣价值，必须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当代中国法律应

当以中国梦作为最根本的立法指导思想，作为实现中国梦的基本手段与路径，这样的法律必然

具有神圣性。这种神圣性区别于剥削阶级社会法律的“神圣性”，因为那只是在特定历史环境限

制下维护剥削阶级统治的合法性。而中国梦的神圣性，来自符合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中的中国社

会发展趋势，来自每一个中国人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与价值追求，来自于中国人应承担的历史使

命。因此，这样的神圣性不需要宗教的伪装，不需要抽象的“普世价值”的渲染，而直截了当地

具有其至上的无可置疑的神圣性。当代中国法律与法治体系必须以实现中国梦为灵魂，必须以

实现中国梦作为一切法律条文、司法判决、执法行为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至上的原则。符合这

一神圣使命的法律体系必然会激起中国人民内心无上的神圣感，从而能够具有至上的权威性。

相反，如果我们离开中国梦的神圣价值，把法律仅仅看成是维护既有社会秩序的一种治理工

具，那么这样的法律就会失去神圣性，从而成为僵死的法律条文。人们就会不断地挑战法律的

权威性，质疑法律的合理性，最后只能用强制性力量来勉为其难地维护法律，建立法治国家最

终将沦为空谈。

①鲁品越：《国际体系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两个阶段》，《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0期。

②《人民日报》评论部：《“四个全面”总论》，载于《“四个全面”学习读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③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年11月30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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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神圣性最主要的是由其内容所决定的，但是立法、司法与执法的行为规范与仪式等

外在形式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理性的内容需要通过庄严的神圣化的感性形式，才

能转化为震撼人心的感性力量，唤起人们对法律的神圣感。20世纪的社会学家涂尔干指出：人

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一个是日常生活世界，另一个则是由各种宗教符号与仪规构成的“圣事

世界”。这使人不仅仅具有理性，而且在情感上直接感受到神圣力量的情感世界，从而产生出神

圣感。
①

这种力量来源于尚未得到解释的神圣的大自然的力量和社会力量。因此制定一套具有

中国特色的神圣性的法律符号体系与法治仪规，也是培育我国法律神圣性的重要因素。2016年

10月12日香港立法会候任议员的宣誓风波，充分说明了法律仪式的神圣性是何等重要。

二、 法律认同力的来源：历史实践基础及其当代建设

一个具有权威性的法律体系，不仅要符合“天意”，即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对该社会的法治秩

序的客观要求，而且要接“地气”，即符合广大民众的心理结构与行为模式，其建立在对民族历

史形成的传统习惯认同的基础之上。一种法律不论在理论上如何完善，如何“伟大神圣”，如果

其与该社会历史所塑造的广大民众心理结构与行为模式格格不入，那就很难具有“认同力”

——被全社会广泛认同、接受和遵循，因而最终将会因“法不责众”而成为一纸空文，法律的权

威性将会受到严重损害，法治社会就难以建立。例如，中国秦代与古罗马都曾因为国土的迅速

扩张而需要依靠法律来建立社会秩序。秦始皇制定的法律单纯地从维护秦王朝的统治出发，没

有顾及刚刚被武力征服的各诸侯国的风土人情与民间习惯，一味地施行严刑峻法，结果导致秦

王朝二世灭亡。而罗马法则是在罗马平民的斗争下，将罗马人的习惯法编纂为成文法，同时吸

收了被其臣服的希腊人的法律，最后制定了《十二表法》。《十二表法》对传唤、审理、索债、家长

权、继承和监护、所有权和占有、土地和房屋、私犯、公法、宗教法等进行了一系列明文规定，因

而 被 民 众 接 受 的 程 度 相 对 较 高 ， 成 为 罗 马 统 治 世 界 的 有 力 工 具 ， 也 造 就 了 地 中 海 地 区 长 达

200多年的和平。

社会民众的心理结构与行为模式，是由该社会的民众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积淀而成。

作为社会历史记忆积淀在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之中，其以习俗与习惯的形式保存下来，并且随着

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生长。伯尔曼说过，西方法律的基本原则“在作为整体的西方人看来，它们首

先是历史的产物，主要产生于基督教会在其历史的各个阶段中的经验”。
②

并且肯定“法律生长

原则”——“法律学说和法律制度被自觉地建立在以往权威的基础上，同时又要被自觉用来适

应现在和将来的需要”。
③

只有建立在社会历史所形成的世俗基础之上，符合民众心理结构与行

为模式，并且能够适应现在和将来需要的法律，才能在人们心目中产生对法律的认同感，从而

具有权威性。

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的三大心理结构与行为模式：第一是中国

几千年来的古代传统模式，第二是近代在推翻“三座大山”过程中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第三是

现代改革开放新建立的最新心理结构与行为模式。中国法律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法律，而应当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充分吸收这三大历史时期形成的积极因素，从而使我国的法律具有世俗

基础，如此才能产生中国民众对法律的认同感，在此基础上产生法律的权威性。

中华古代文明是以大河为纽带的定居的农业文明，由此在生产方式基础上产生了两大社

①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胡秉诚、王沪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27-328页。

②③[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4-65、55页。

8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7年第1期



会治理体系：一是以血缘关系为本位、以血缘伦理为准则的社会治理体系，二是中央集权的政

治权力体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德治国为基础、以人治体系为骨架的文明古国。每个人都

由其血缘关系和政治权力系统中的地位，决定了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全社会以血缘伦理（仁）

为基础，确定每一种社会角色的行为准则（礼），由此形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

序，并且通过由不同等级的社会角色构成的人治体系来使这些准则得到实施，建构了“礼教社

会”。这种人治体系适合于由定居的农耕社会构成的国家体系，而不适合于具有高度流动性的

现代社会。因此，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从传统的人治社会发展为法治社会，

乃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彻底丢弃中华民族的传统，而要在新

的法治框架内吸收这些传统中符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积极因素。其中最重要

的是下述两个方面的积极因素：一是追求家庭团结与和谐包容的社会秩序的因素，以此作为中

国民法的民族特色；二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架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国家分裂法》等法律

便是其集中体现），以此作为中国公法的鲜明特征。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革命斗争中，

形成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其中最核心的是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体系，这是中华民

族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确保工人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

的利益不受损。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已经深入到我国公民的心目中，成为我国人民衡量各种社会

现象是非曲直的基本价值标准。我国应当在这些方面健全法律，建立一套符合我国民众的心理

结构与行为模式，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明特征的法律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中，正在形成具有积极意义

的新的心理结构与行为模式。例如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心理特征，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

一切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开放心态，对损害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的资本扩张行为的反对

与愤怒的情感，对生态环境的珍惜与爱护，等等。我们在制定法律中应当将这些具有积极意义

的社会心理结构与行为模式提升到法律的高度，建设起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型法律体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来自世界各国的思想元素及其生活模式逐步传入中国，嵌入到

当代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与行为模式之中。那些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并且符合当代中

国民众的新的心理结构与行为模式，并且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法律元素，应当吸收

到中国法律体系中，但是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那些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心理结构与行为模式的

法律条文，一旦被写入中国的法律体系，无论我们能够对其“合理性”作出怎样的论证，终究会

因为“水土不服”而不被认同与遵循，最终将因“法不责众”或扭曲变形，而沦为一纸空文。

总之，法律必须接“地气”，必须有在本民族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民族心理与行为特征。只

有形成了接“地气”的法律与法治体系，才能具有强大的认同力——激起社会民众对法律的广

泛认同感，从而具有权威性。只有这样的法律，才能被有效地付诸实施，成为人民群众活生生

的行为规范，而不是僵死的法律条文。

三、 法律的威信力的来源：施法者的权威与从严治党

《易经•系辞下》云：“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说卦》云：“立天之道

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 中国古人用“天、地、人”三

才概括宇宙万物，具有深刻的哲理性。而《荀子•王霸篇》云：“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

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则把“天时、地利、人和”作为成事的三大条件。历史唯物

主义可以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这一范畴进行新的解释，赋予新的含义，这或许是唯物史观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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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条路径。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所谓“天”者，指的是客观规律（包括自然规律与历史规律），

因为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谓“地”者指由历史形成的现实基础（包括自然界的现实状态与

社会现实基础），因为它是社会历史活动的实践基础与条件；所谓“人”者，指生活于一定历史

条件下的人们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它是人的活着的历史实践活动本身。这样解释下的“天、地、

人”就成为各种社会历史实践的三大要素。在这样的解释之下，本文所说的法律权威性的三大

来源也可以概括为“天、地、人”三者：其神圣性来源于客观的历史规律（天）的必然要求，它经

过神圣化形式而使民众对法律产生神圣感；其认同力来源于民众由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心理结

构与行为模式（地），使民众对法律产生认同感；其威信力来源于立法、司法和执法部门（人）的

威信，它使民众对法律产生依赖感与敬畏感，对违法行为产生威慑性。而这三者总体上构成了

法律的权威性。当代中国法律体系应当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灵魂而具有至上的

神圣性（天）；以适应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凝结的民族心理结构与行为模式为世俗基

础，从而具有最广泛的认同力（地）。而这种神圣性与认同感最终必须通过“人”来实现：通过立

法者形成法律，通过司法者得到公正裁判，通过执法者得到公正执法，并且自身模范护法与守

法，最后通过全民守法而得到实现。因此，立法、司法与执法组织及其成员（全部合称“施法者”）

的表率示范作用，是法律权威性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的执政党，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因此，当代中

国树立立法、司法、执法者的崇高威信，关键在于树立共产党人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在于中

国共产党人自身的模范行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严治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

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

义”。“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
①

这就对共产党组织与共产党员

提出以下严格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构必须在法律框架下进行自身的活动，而不能逾越法

律的界限，以作为引导人民的行为遵循法律的表率；而每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遵法守法，以

作为广大人民群众守法的表率。治党不严，共产党的威信不树，法律必将沦为一纸空文，无人

信法，无人守法。只有坚持从严治党，树立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威信，才能保证法律的神圣性，才

能获得广大人民对法律的认同感，才能使以中国共产党人为核心的立法、司法、执法者得到人

民的拥护，依法治国才有可能。

 （一）从严治党是法律神圣性、认同力与权威性的前提条件

我国法律基于历史规律的神圣性，基于对民族传统的继承与对人民群众的负责的认同力，

最终还是必须通过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的崇高威信才能得到体现。

首先，只有坚持从严治党，才能保证由党领导下制定的法律遵循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

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客观要求，从而使我国的法律具有其源于符合历史规律

的神圣性。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与作为社会利益集团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具有本质的差

别，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为自己崇高信仰的政党。正如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所说，“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②
而在当代中国，这个伟

大历史责任的具体体现就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从严治党要求我党时时刻刻按照中国社

会的发展规律来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从而使我们的法律具有神圣性。

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第1版。

②《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8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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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只有坚持从严治党，才能使我国的法制体系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这是因

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力量归根到底来源于人民群众，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悠

久传统。正如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所说，“我们党来自人民，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党就会失去

根基。必须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加强和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要求。”①

最后，只有坚持从严治党，才能建成清正廉洁的立法、司法和执法队伍，使我国法制系统具

有崇高的威信。从严治党，“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保证。选拔任

用干部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

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②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对党员干部的权

力实行监督。“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举措。必须

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党内不允许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也不允许有不受监督的特殊党员。要

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建

设廉洁政治，坚决反对腐败，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任务。必须筑牢拒腐防变的思

想防线和制度防线，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③

 （二）共产党领导下的法律权威性的实现环节

为了从严治党而树立立法、司法和执法组织的权威性，体现在中国法治体系的各个环节中：

首先，中国特色的立法体系最能够将法律神圣性与认同性体现于法律条文中。区别于西方

议会制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从而使全国人民意志能够在立法

中得到体现，避免西方议会政治中代表特殊利益集团的各个党派之间的恶斗，同时也避免了民

粹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可以广泛地征寻社会各界对法律的意见，

使法律不断生长，趋向于全面与完善，避免了西方社会中的政党利益之争而干扰立法。在保持

国家法令统一的前提下，各省份保留一部分立法权，使法律更加“接地气”，更能获得认同感，

避免西方社会因法令不统一而造成的法律漏洞。总之，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能够在立法实践中不断使法律的神圣性与认同性得到实现。

其次，在司法与执法中做到公正严明，具有公信力，这是法律威慑力的根本保证。否则，再

好的法律都会变成一纸空文：因为违法者得不到应有惩处，守法者的利益得不到合法保护。必

须坚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反对选择性司法执法。而要做到司法和执法的公正严

明，必须加强党内党外监督体制、政权机构内部与外部的监督体制，群众举报与新闻媒体监

督、互联网监督等中国特有的一系列全面而深入的社会监督方式，确保司法执法队伍的纯洁

性，保持其行为的公正性与合法性。正在进行的反腐行动，生动地表明了中国监督机制的高效

性与严格性。在这样的监督体制下，我国的司法执法体系一定会具有越来越高的公信力，将会

产生出我国公众对法律的敬畏感，对试图违法者形成威慑力。

最后，法律的权威性还需要通过全民的守法习惯来形成。那么，如何养成全民的守法习惯

呢？这一方面需要通过严格的执法体系来实施。例如建立全社会所有成员的诚信守法状况的历

史纪录，根据违法纪录严格限制违法者的行为，由此发挥法律的震慑力量，迫使违法者主动服

法。另一方面，则需要共产党员的模范守法来培育与引导社会成员主动守法。这就要求各级党

组织、党领导下的各个社会团体、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成为守法护法的模范。共产党人必须带

头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反对权力任性。一切政党、团体、机关、个人都要在法律的

框架内活动，依法办事，遵守法律的规定。党和国家的各级各类领导人和公职人员不应代替法

律、改变法律、违反法律，不能有与法律的规定相冲突的行为。只有掌握权力者带头守法，才会

培育出全民守法的社会习惯，使法律的神圣性植入每个人的心目中。

①②③《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8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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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Sources of the Authoritativeness of the Rule of Law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Party Discipline

Lu Pinyue
（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itativeness of the rule of law is the first prerequisite for the rule by law.

And this authoritativeness comes from three interrelated aspects. Firstly, the rule by law should

originate from the law of social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make people have a supreme sacred

sense for it through sanctified form, thus occupying the commanding height of ideology.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law should accord with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of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of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Secondly,  it  is  rooted in the secular

foundation of the recognition of the social tradition, namely it is in accordance with mental

structures and behavior patterns of social members formed in national historical process, and makes

the public identify with the law. Thirdly, it comes from the prestige power of the behavior of

these practitioners of the rule of law, namely the executors of the rule of law strictly regulate their

own and others behavior by the law in legislative, judicial and law enforcement behavior, thus

making people have a sense of reverence for the law.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 also should take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the  Party  discipline  as  the  prerequisite.  These  three  above

constitute precisely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y, namely heaven, earth and man,

and they are combined with each other to form a whole, to build the authority of the law and

legal system as a whole.
Key words:  sacred sense of the rule of law;  identification;  prestige power;  heaven, earth

and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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